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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签发准证的突破！ 

 

     创造就业综合法案 / 2020 年 11 月 / 第三期 

基于风险评级签发 

颁 企业的营业许可和准证 

 
 
 

多年以来，印尼政府执行严格程序为企业签发繁杂的营业许可和准证。实操

上，这种模式阻碍了企业的投资规划和业务开展。虽然印尼政府引进的一站

式 OSS 系统旨在简化企业办证流程和时间，但根据世界银行颁布的营商环境

指数（“EODB”）的数据来看，印尼排名仍未有所上升。 

 

为此，创造就业综合法案（“综合法案”）引进准证签发的新模式，即基于风险

评级签发企业的营业许可和准证，有望进一步简化办证流程、提升效率。其

他国家，诸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已经采取该模式。 

 

企业办证制度新模式即将来临！ 
 

新模式下，企业应当关注的关键变化： 

 

企业风险评级分类 

 

新模式下，政府将根据企业从事的具体业务活动进行风险评级的分类，评级

要素为： 

1. 健康 

2. 安全 

3. 环境和 

4. 自然资源利用，以及 

5. 其他因素，诸如行业特性、营业地点、自然资源限制及行情波动风险等。 

 

按照上述评级要素，对风险概率进行定性划分，即：小概率、中小概率、中

概率和大概率。 

 

结合企业风险及其概率，政府进一步对企业作出的风险界定为： 

a. 低风险行业； 

b. 中风险行业；和 

c. 高风险行业。 

 

为全面执行新模式，我们了解到政府将在短时间内颁布更为详细的产业代码

清单，即 KBLI（Klasifikasi Baku Lapanga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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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了解到，政府新近颁布了 2020 年的产业代码清单以取代 2017 年产业

代码清单版本。 

 

营业准证要求 

 

通过新模式，企业营业许可和准证的相关要求将根据所属的风险评级判定，

简单来讲，就是风险越低，要求越简单。 

 

综合法案对不同风险评级明确如下营业准证要求： 

 
 
 
 
 
 
 
 
 
 
 
 
 
 
 

对于任一风险的企业，必须就其业务活动进行报备并取得 NIB 方可开展业

务。至少对于低风险企业而言，取得 NIB 将是唯一的准证要求。 

 

对于中风险企业，企业必须满足政府规定的相关产业标准。中低风险企业仅

需出具符合产业标准的承诺函，而中高风险企业必须获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下发的相关产业的标准认证。 

 

如上所述，新模式下中风险企业的准证要求有望进一步简化。所有准证将由

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签发。 

 

对于高风险企业，综合法案明确除 NIB 外，该企业也必须获得一系列营业准

证方可开展业务。 

 

此外，我们也了解到，为了推进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营业许可的协同治理，

政府将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出台指导细则，即流程标准规范。（“NSPK”/ 

Norma Standar Prosedur Kriteria）。 

 

监管 

 

新模式下，政府将对企业进行合规性稽查以确保企业符合相关产业标准。稽

查频次将取决于企业风险评级而定—即基于后续出台的相关监管标准条例。 

  

新模式对投资和企业带来的意义？ 
 

新模式的指导细则待后续出台的政府条例进一步明确。这些细则应涵盖如下

信息： 

1. 基于风险评级的产业代码（KBLI）； 

2. 企业须符合的产业标准的界定； 

3. 高风险企业的营业许可明细； 

4. 政府对企业进行稽查的监管程序。 

 

指导细则出台后，企业应当明确所适用的新 KBLI（查清基于 2020 年产业代

码清单对现有 KBLI 有无变更）的风险评级，进而评估是否需要调整或修订现

有的营业许可和准证。 

风险等级 准证要求 

低风险 商业识别号（“NIB”/ Nomor Induk Berusaha） 

中风险 

中低风险 NIB + 符合产业标准承诺函 

中高风险 NIB + 标准认证 

高风险 NIB + 相关营业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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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应对政府监管方面，企业应当清楚从事的业务活动的相关产业标准，

为此制定明晰计划，并据此执行和监督企业的营业合规性。 

 

普华永道专家将为您提供最新进展的解读，助力企业在准证“新时代”下高

效制定和执行营业许可变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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